
我很感覺快慰能聽到伊朗代表說他因爲理 

事會採取的行動而不要求理事會對於他的函中 

所提蘇聯特務人員干涉伊朗政府一事，採取行 

動。其實，無條件撤返軍隊就是解决任何千涉 

伊朗政府問題的唯一合理方法。 

理箏會認爲，這點已經辦到，並a我知道 

每位理事對於我們能够達到這項宗旨——不論 

使用的是那種方法一必定都感覺快慰。 

主席：今日議程上別無其他項目了。 

據我知道負責起草議事規則的專家委員會 

巳經完成一個臨時報吿書。這一報吿書將於一 

二曰內分發各位理事，爲使各位有時間仔細研 

究起見，一各位定願仔細研究一我想我就 

决定理事會的下次會議曰期爲星期二午後三 

時。 

午後十二時e>十五分敢會 

第三十一次會議 

-九四六卑s >月九曰星期二午後三時茌紐約' f â德大學舉行 

主席：郭泰祺先生（中國）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亞、巴 

西、中國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波 

蘭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聯合王國、 

美利堅合衆國。 

二三.臨時議程（文件S/31 ) 

則所提送的報吿書（文件S/29 ) 

：四.通過議程 

識程氣逸C 

二五.經專家委a會修訂後的 

暫行議事規則 

經 主 席 邀 請 專 家 委 M 會 主 / ^ * 先 生 就 Î 里 , 

會 識 席 。 

主席：除經祕書長分發已提送理事會的原 

來報告書之外，請問梁先生在我們開始撿討擬 

議的議事規則前，有無任伺其他意見發表？ 

免生：(專家委員會主席）：敬謝主席 

耠我額外發表言論的特權。 

專家委員會現在建議的規則是委員會在倫 

教時已完成的文件S/61及委員會在紐約工作 

的結果。因此可予比較的並不是委員會兩個階 

段中的工作而是委員會全體的建議與安全理事 

會現行規則（文件S/28 ) 2間的對照。現行規 

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耙錄，第一年，第一輯，補編第二 

號,附件一 a。 

2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一年，第一輯，補編第-

號，附件一，第四節。 

則是由聯合國籌備委員會製訂的並經安全理事 

會暫予通過，只供理事會應用而已。 

( 一 ） 會锇：委員會對於有關會議的各條 

規則都予改訂。專家委員會在倫敦舉行首次會 

議時，就已發覺無法精確辨別現在應用的暫行 

規則中所規定的經常會議，非常會議與定期會 

以此種區別爲基礎來塡補第一條、第二條 

及第三條的空白是不很可能的。、委員會認爲除 

憲章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規定的定期會議外， 

似乎不應對安全理事會的其他會譲，有所區別。 

現在建議的第一條對於此點表明十分精確。 

( 二 ） 職程：委員會認爲對於有關議程的 

規則應淸哳表明：（a )各種事項應以何種方 

式提請理事會注意，（b ) " 議 程 " 一 辭 的 確 實 

意義以及（C )理事會遇有未完成或緩辦事務 

與新事務時，所應採用的程序。 

所建議的第六條規定祕書長負責將各種事 

項提請理事會各代表注意並指明這是必須執行 

的職務。 

這樣就可以保證在理事會內不致有任何未 

通知各代表的事項。這需受第七條的限制，第 

七條明確規定得列入臨時議程的各種事項。 

委員會在討論的過程中發現"議程"一辭尙 

無明確的定義。一方面，有人認爲"議程"是指 

理事會某一次會議中所應處理的各事項單而 

言。另一方面，亦有人認爲"議程"也可能指所 

有理事會待議的事項而言。 

經過仔紬研究之後，委員會决定"臨時議 

程 " 這 一 名 只 能 應 用 於 擬 請 理 事 會 於 某 一 次 

會議時，審議的事項單。爲便利安全理事會的 

各位理事起見，祕書長每星期應將理事會受理 

的所有事項，摘要陳述，分發各理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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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也認爲除非理事會另有特殊决定 

外，審議未完的項目應自動列入下次會議議程 

內。第十條中的"議程"一辭是經愼重考慮後而 

使用的。這條規則的意義是一次會議未能審議 

完畢的事務的繼續審議就成爲下次會議議程中 

的一部分。 

列在臨時議程中的這些項目自然不能於通 

過是次會議議程時再予辯論。委員會認爲會議 

的臨時議程應由祕書長擬成，一面表明依據第 

六條的規定，提請理事會注意的新事項，另一 

方面表明前一次會議留下的事項或理事會前此 

曾經决定於這一會議中審議的事項。 

關於定期會議的第十二條中所用的"臨時 

議程"一辭，委員會認爲是指一次定期會議中 

的各次會議。理事會可能認爲在一次定期會議 

期間有舉行數次會議的必要，所以通過一次定 

期會議的臨時議程，就包括這次定期會議閉會 

以前所舉行的各次會議。 

(三）全權證書：安全理事會現行的各種 

規則中沒有審查全權證書的規定。但委員會參 

照安全理事會各次會議中所獲的經驗，認爲有 

建議此種規則的必要。 

在這樣做時，委員會願（a)便利准許理 

事會理事國的首相或外交部長出席的手續並 

( b )確定理事會理事國代表的全權證書與被邀 

請參加理事會討論的國家代表的全權證書有所 

區別。 

主库：我對專家委員會主席剛剛發表的意 

見致謝。我想我們可以開始遂章宣讀委員會建 

議我們檢討的暫行議事規則。 

我請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理祕書長 

M r . Sobolev宣讀專家委員會所建議的暫行議 

事規則的第一至第五條。這幾條規則是關於安 

全理事會會議的規則。 

M r . S O B O L E 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 

助理祕書長）：文件S/29第一章如下： 

' ' 壹 . 會 議 

" 第 一 條 

"除第四條，所稱之定期會議外，安全理 

事會之會議應由主席於認爲必要時，隨時召集 

之，但會議前後相隔期不得逾十四曰。 

" 第 二 條 

"主席經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國之請求應 

召集安全理事會會議。 

" 第 三 條 

"如有爭端或情勢經依憲章第三十五條或 

第十一條第三項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，或如大 

會依第十一條第二項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建議或 

將任何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，或如祕書長依第 

九十九條將任何事項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，主 

席應即召集安全理事會會議。 

" 第 四 條 

"憲章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安全理 

事會定期會議⋯應舉行⋯。 3 

" 第 五 條 

"安全理事會會議通常應在聯合國所在地 

舉行。 

"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國或祕書長得提議 

安全理事會在他處開會。安全理事會如接受此 

項提議，即應决定開會地點以及安全理事會在 

該 地 開 會 之 期 間 。 " 

M r . G R O M Y K 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我對剛纔宣讀的議事規則的條文並無 

意見。我同意專家委員會所擬具的條文。我對 

專家委員會認爲未便向安全理事會提供建議的 

事，有個提案。我所指的是第四條。我請理事 

會審議下項提案：理事會之定期會議或被了解 

係定期會議之會議，每年舉行兩次。 

Colonel H O D G S O N ( 澳 大 利 ) : 我 想 

大家對於定期會議的問題，都是相當憂慮。M 

持在憲章中使用"經常"，"定期"及"非.常"會 

議等名詞的各國，在論及這一問題峙，又不能 

肯定說明它們要這些名詞在議事規則中具何定 

我猜想定期會議一辭是取自國際聯盟的行 

政院，那個機構每年大約是舉行三次或四次會 

議。這與現在的理事會不同，我們是繼續不斷 

的執行職務。 

關於這些定期會議，各位都將見到第十三 

條中有各國首相與外交部長得參加本理事會的 

任何會議的規定。這種規定是否謂理事會在舉 

行定期會議期間延緩審議重要事項，或者在另 

一方面，這種規定能否視爲是在定期會議中， 

以臨時事項提請審議的一種鼓勵？ 

3專家委員會對第四條附有下項意見： 

''專家委員會對定期會議的次數未提出建議因委員會認 

爲定期會議的次數應由安全理事會決定"。 



我同意蘇聯代表的意見，認爲理事會每年 

應舉行兩次會議，但是我欲增補"時間應由理 

事會自行决定"數字。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美 

國政府完全贊同蘇聯代表的提議與澳大利亞代 

M r . B O N N E T (法蘭西）：安全理事會幾 

乎一定要在大會舉行會議的同一時侯，那就是 

九月，舉行兩次定期會議中的一次。我們如果 

將定期會議的次數，依蘇聯代表的提議，減爲 

每年兩次，那麽另一次會議大約是將在四月舉 

行。 

因爲兩次會議中的一次是在大會期間舉 

行，屆時各國外交部長與某些國家的首相都將 

出席，我不知道我們規定安全理事會召集三次 

定期會議，是否比較更爲妥善；再者，大會與 

理事會的接觸是不可避免的。 

除九月的會議外，安全理事會如在一月初 

甸一例如一月的第二個星期^"―與五月間， 

分別舉行會議似乎很好。這樣可以促使我們以 

有層次的方法來處理我們將來必有的常務問 

題，如理事會各輔助機關的報吿書。 

我認爲事先决定安全理事會每年召集三次 

會議是：個好辦法，能幫助我們有規律的迅速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聯合王國）： 

我想在現階段中决定這條規則，我們最好是訂 

定一個蛟低的數字。我想我們如果在此時此地 

就决定每年召集三次會議，我們可能感覺次數 

太多，假如我們需要兩次以上的會議，.我想理 

事會自會看到而决定增加次數。我認爲我們現 

在只應規定最低的次數並且認爲蘇聯代表所提 

並經美國代表支助的最少兩次會議,應予通過。 

H A S S A N Pasha (埃及）：我耍聲明埃及 

代表圑與澳大利亞代表具有同一的意見，舉行 

兩次定期會議當足夠了。理事會如認爲有非常 

事項，需要召集其他會議，理事會自能决定所 

需要會議的次數。埃及代表圑贊助澳大利亞代 

M r . L A N G E (波蘭）：我國代表圑認爲定 

期會議與其他會議間的區別很小，所以定期會 

議舉行兩次或三次並不是很重要的問題。 

在原則上，我們可以接受兩提案中的任一 

提案。但是我想聯合王國代表所提我們至少是 

在初始時只定每年召集兩次定期會議的論說， 

確有優翳。我們可以完全接受澳大利亜代表提 

議添加"時間應由理事會决定"的字句。 

法蘭西代表曾說兩次定期會議中之一似乎 

勢必與大會同時舉行。我願再進一歩提議在第 

四條中明文規定："定期會議中之一次應在大 

會 會 期 間 舉 行 。 " 

Colonel H O D G S O N (澳大利亜）：我只 

欲說明下列一褽。據我看來，舉行定期會議的 

要旨是要使可能爲政治地位最高的各國代表能 

會議一次。現在如决定這種會議應與大會同時 

舉行，對幾個國家可能是方便但是對其他國家 

則不然。就某黠而言，出席大會的各最高級代 

表能在同時也出席安全理事會的會譲是最好。 

但是就在倫敦時所得的經驗而言，這種辦法不 

僅使祕書處有難於擔當的負擔，而且也使若干 

代表也有難於擔當的負擔。 

我個人贊成暫不决定這個問題，使其依情 

形而定；即視理事會待議問題是什麽以及理事 

會認爲此種問題如何重要而决定。遇有某國因 

有重要事項提出而請求召集會議時，就可以召 

Mr. V E L L O S O (巴西）：我同意澳大利 

亜代表第一次提出並經埃及代表支助的提案。 

我想他的提案能使每位理事都表示満意。我們 

應舉行次數較少的定期會議，如果理事會認爲 

有必要時，理事會總是有權召集其所認爲必耍 

的會議。我再聲明我完全同意澳大利亜的第一 

個提案。 

Mr. D E L A C O L I N A (墨西哥）：我也 

認爲安全理事會旣是全年舉行會議，兩次定期 

會議就够了。所以我同意經澳國代表修正的提 

案。我認爲安全理事會能完全自由决定所提出 

的兩次定期會議的日期是較爲妥善的辦法。 

Mr. G R O M Y K 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我同意澳大利亞代表對我的提案所作 

的修正案，那就是定期會議的時間應由安全理 

事會自行决定。 

主席：有無其他意見？理事會多數理事似 

乎都贊成每年舉行兩次定期會議。 

法國與波蘭兩代表已經表示此種定期會議 

中之一次應與大會同時舉行的意見。 

澳大利亜代表提出修正案一件，規定此一 

定期會議的舉行時間得由理事會决定。 



我想這就是討論的大意，如無其他意見， 

我們就將下列字句塡入第四條中的空白：憲章 

第二十八條所規定的理事會定期會議每年應召 

集兩次，其中之一應在大會期間舉行。我是試 

求合倂已經發表的各種意見。 

M r . L A N G E (波蘭）：對於這事進一歩考 

慮後，我覺得如果多數理事都認爲無必要，我 

就不堅持補充這種會議應在大會期間舉行的一 

句。我很知道在理事會一旦有櫂選擇會期時， 

這種情形必定會發生的。澳大利亞修正案包括 

了我的這一黠。 

主席：法國代表是否也撖囘九月舉行會議 

Mr. B O N N E T (法蘭西)：我順從多數的 

意見。但是我仍耍說明我認爲憲章的文字很明 

確，並且只說明定期會議由理事會自行决定每 

年舉行兩次是不够充分的。 

根據憲章第二十八條的規定，安全理事會 

««之組織，應以使其能繼續不斷行使職務爲要 

件"，那就是說理事會對於任何方面向其提出 

的要求都能於應付。這是第一點：安全理事會 

事應爲維護世界和平的先鋒。 

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安全理事會''應舉 

行定期會議"。我認爲說明理事會，在其理事 

有此種願望時，舉行兩次會議的解說是對憲章 

提出一種比較隨便的解釋，我想這與憲章的精 

神不相符合。 

我旣已說明上述各節，我仍願順從多數同 

事的意見，不過我仍相信今後的經驗將時時表 

明在理事會專心研究所有軍事與政治事務的一 

次會譲中，須先處理很久之前就已擬定的議 

程。每年舉行三次此種會議似乎較爲妥善。 

主席：波蘭代表與法國代表情願放棄他們 

的建議，我表示感謝意。 

那麽第四條的條文就是："憲章第二十八 

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安全理事會每年應舉行兩 

次，定期會議時間應由理事會自行决定"。 

Colonel H O D G S O N ( 澳 大 利 亜 ) ： 我 想 . 

我們應該採用明晰文字。主席所用的字句是 

"兩次定期會議⋯⋯"。謹建議改用下項文字： 

"憲章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安全理 

事會定期會議每年應舉行兩次，時間應由安全 

理事會自行决定之"。 

m大利亚就第四條提出的修i£素獲il遏。 

第 一 章 （ 第 一 條 至 第 五 條 ） M A M M A 

而 獲 i l 逸 。 

主 席 ： 現 請 助 理 祕 書 長 宣 讀 文 件 S / 2 9 的 

第二章，包括第六條至第十二條。 

M r . S O B O L E 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 

助理祕書長）：文件S/29第二章如下： 

議程 

" 第 六 條 

''祕書長應將各國，聯合國各機關或祕書 

長本人關於依照憲章規定應由安全理事會審議 

之，項所發之函件立即提請安全理事會內各代 

" 第 " t 條 

"安全理事會每次會議之臨時議程應由祕 

書長擬成，並由安全理事會主席核定。 

"列入臨時議程之項目以業經依第六條提 

請安全理事會内各代表注意或第十條所稱之頊 

目或前經安全理事會决定緩議之事項爲限。 

" 第 八 條 

之 臨 時 ： 程 通 知 安 事 會 内 各 代 é , m&m 

急情形下，此項通知得與開會之通告同時發 

出。 

" 第 九 條 

"安全理事會每次會議臨時議程之第一項 

目應爲通過議程。 

" 第 十 條 

' '除安全理事會另,决定外，安全理事會 

每次會議議程内未經於該次會議中審議完竣之 

項目應當然列入下次會議議程。 

" 第 十 一 條 

"藤書長應於每星期就安全理事會所受理 

之事項及關於此等事項之審議進度作成簡要陳 

述送交安全理事會內各代表。 

" 第 十 二 條 

"每次定期會議之臨時議程至遲應於會議 

開始二十一日前分送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 

表。事後如有任何更改增補，至遅應於開會K 

日前通知各代表。惟如情形急迫，安全理事會 

得於定期會議開會期間隨時增加議程之內容。 

- ' '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九條之規定應適用於 

定期會議"。 



主席：對於這些規則有無任何意見？ 

Mr. G R O M Y K 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我對規則中的一點——我想是出於打字 

時的錯誤一耍予指出。現在提出的條文規定 

第七條第一項與第九條應適於定期會議。 

我想對有關定期會議之處的一個''亦"是被 

倒畧了，因爲就現在的條文而言，第七條與第 

九條的規定也都適用非定期的各次會議，那就 

是安全理事會的所有會議。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我 

想我能說我們對於蘇聯代表所提添加"亦"字 

—議都能表示同意。 

我現在要對第十一條發表一項意見。我們 

看到該條有"安全理事會所受理之事項⋯⋯"等 

字。我想我們的法律專家都充分瞭解"受理"兩 

字的意義，但是爲避免譯成其他多種語文時， 

可能有的誤解並能十分確定理事會各理事對這 

兩字的解釋與專家委M會相同起見，我要說明 

我解釋''所受理"三字的意義如下：''••••••已經 

列入以前各次會議議程但是尙未經安全理事會 

最後解决的各事項"。 

Mr. G R O M Y K 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我在原則上不反對Mr. Stettinius-修 

正案內的意義，但是可能有還未經並且應由理 

事會予以審議的一個或另一個問題發生的情 

形。我們應當規定一種方法，使祕書長能就有 

關已經列入理事會議程但是尙待安全理事會處 

理 的 各 問 題 ' 發 送 通 知 。 M r . Stett inius或能 

給予我們補充的解釋，或者更好的辦法就是由 

我們謀求一個更簡單的公式，也許用一個動詞 

來代替另一個動詞，將是項意義充分表現出 

來。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我 

想蘇聯代表恐怕是誤解了我的話。我對待議的 

條文並未提出修正案。我R爲我們都能淸確瞭 

解並使紀錄登載我們的瞭解起見而解釋"受理" 

兩字的意義。我希望我們對各位專家在倫敦紐 

約兩地，精心多時研究而用的文字，無需修改。 

M r . V A N K L E F F E N S (荷蘭）：我對 

"受理"兩字的意義不願P出任何修正，因爲這 

兩字的意義似乎是很淸楚。但是在聽完美國與 

蘇聯兩代表的言論後，我似乎覺得兩字的意義 

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麽淸楚，所以我同意蘇聯 

代表所說事項單不應只包括已經列入議程的間 

題，也應包括已經提出於理事會的問題。換句 

話說，我們應當知道會員國要向我們提出的是 

什麽。 

因此，我不斷的自問如果只簡單的說"提 

出於安全理事會的各事項"是否更爲妥善。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我 

請 M r . van Klef fens注意第六條，我相信第 

六條對他剛纔提出之點，有詳盡的規定。我想 

他如仔細閲讀那一條，他就能得到他的問題的 

答覆。 

主席：我提議我們請專家委員會主席給予 

我們協助。 

# 先 生 （ 專 家 委 員 會 主 席 ） ： 對 於 M r . 

Gromyko及Mr. van Kleffens的建議，我所要 

說明的耍點已經Mr. Stettinius說明了。事實 

上，第六條對雨位代表所想到的情形都有所規 

定。第十一條完全是有關理事會已經處理的各 

種事項。換句話說，使用"听受理"三字的原因 

是爲避免使用意義非常含混的"議程"一辭。我 

們曾有綞驗需對下兩種議程，有所辨別：某一 

次會議的議程與可能適用相當時間的理事會議 

程。"所受理"三字是在於規定後一種議程。 

據我的推測，專家委員會不欲使尙待理事 

會審議的事項，列入簡要的陳述。這點已經第 

六條中祕書長應將各種事項通知安全理事會各 

代表的規定予以解决。 

因知此種情形已經第六條予以規定，並爲 

保留第十一條的全文起見我願代表專家委員會 

表示此條現有條文應予保留。 

Mr. V A N K L E F F E N S (荷蘭）：聽到梁 

先生的話以後使我希望他能時時與會，爲我們 

解釋各條規則。他的話使我也認爲要保留這條 

的原文。 

主席：對於第六條與第十二條，是否尙有 

其他意見？旣無意見，我想理事會是要通過第 

六條至第十二條的現有條文，惟依蘇聯代表的 

提議，在第十二條中"應適用"三字之前，增添 

"亦"字，使其讀如：''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九條 

之規定亦應適用於定期會議"。 

蘇 聯 就 第 十 二 條 提 的 修 正 素 狻 i l 遇 。 

第 二 章 ( 第 六 條 至 第 十 二 條 ） g 無 / 1 對 ^ 

見 而 獲 i l 遏 。 

現在我們進行審議關於代表及全權證書， 

包括第十三條至第十七條的第三章。現請助理 

祕書長宣讀第三章。 



M r . S O B O L E 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 

助理祕書長）：文件S/29的第三章如下： 

"卷.代表及全權證書 

""第十三條 

"安全理事*每一理事國應派正式代表一 

人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。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代 

表之全權證書至遲應於該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 

會議二十四小時前送交祕書長。安全理事會理 

事國之首相或外交部長得逕行出席安全理事會 

會議，無須提繳全權證書。 

" 第 十 條 

"聯合國任何會員國而非安全理事會理事 

國者，或任何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被邀參加 

安全理事會會議時，應提出爲此專派之代表之 

全權證書。此項全權證書至遲應於代表被邀參 

力口之初次會議開*二十四小時前送交祕書長。 

" 第 十 五 條 

"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代表及依第十四條所 

派代表之全權證書應由祕書長審查，並向安全 

理事會提出報吿，請其通過。 

" 第 十 六 條 

"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代表其所奉全權證書 

未經依照第十五條核准以前得暫准,出席，並享 

有與其他代表同等之權利。 

"第.十七條 

"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代表，其所奉全權證 

書經安全理事會內代表提出反對者，於安全理 

事會未决定該事項以前，仍得繼續出席，並享 

有與其他代表同等之權利。" 

Colonel H O D G S O N (澳大利亞）：我認爲 

專家委員會在擬訂各條規則上能使各條具有相 

當伸縮性質足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各種情形，實 

在是不容易。但是我想還須顧及另外的一個標 

準，那就是規則應有相當限度的肯定性。我感 

覺第十三條對於最低限度的全權證書是甚麽或 

全權證書的性質是什麽都毫無規定。祕書長須 

對全權證書事宜提出報吿；但各有關條文對於 

全權證書的性質內容沒有規定，實使祕書長無 

所依據。 

在此出席的國家雖然都有派遣常任代表的 

櫂利，但是尙有若千國家還沒有常任代表，這 

可能是因爲有若干國家願意爲某一事件或一特 

殊問題臨時派遣新代表前來出席。 

因此，我提議請理事會放盧在"於該代表 

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二十四小時前送交祕書 

長"的一句之後，補加"全權證書得以經外交 

部長簽署的電報方式發出，然後以書面予以證 

實 。 " 

在倫敦時大家對這種不甚肯定的情形都已 

表示憂慮；這不限於安全理事會，對大會的代 

表也是一樣。全權證書的內容是甚麽？現在我 

想添加這一句後，全權證書的最低條件是甚麽 

就很淸楚的表明了。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我對 

第十三條也有意見發表。該條的最後一句稱： 

"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首相或外交部長得逕行 

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，無須提繳全權證書"。 

我 提 議 我 們 將 " 筲 相 " 改 爲 " 政 府 之 首 長 " 以 

便使聯合國會員國中的共和國家的總統能出席 

理事會會議。 

我旣已發言，我願同時表明我完全同意澳 

大利亞代表所提電報發出的全權證書之議。 

主席：是''政府之首長"或"國家元首"？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是 

''政府之首長"。國王纔是國家元首。 

主 席 ： 關 於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提 議 添 加 的 一 

句，我想是牽涉到時間的問題。電報是能由函 

件予以證實，但是投遞函件需要相當的時間。 

我們需要Se慮時間的因素。譬如由澳大利亞發 

出的一信要相當時間纔能到逢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聯合王國）： 

第十六條是否對這點已予規定："安全理事會 

理事國代表其所奉全權證書未經依照第十五條 

核准以前得暫准出席，並享有與其他代表同等 

之權利"。因此，在收到電報後與接獲書面證 

實前的期間，該代表得出席會議並執行職務。 

主席：是的。如果無.其他意見我們就依下 

列各種修正而視第十三條至第十七條通過。第 

十三條的第二句"送交祕書長"之後，添加"全 

權證書得以經外交部長簽署之電報方式發出， 

然後以書面予以證實"。各位能否接受這一句？ 

然後在下一句中，將"首相"改爲"政府之 

首長"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聯合王國）： 

我們能否用複數的"全權證書"來代替單數的 



主席：是複數的"全權證書"。我方纔是宣 

讀澳大利亞代表的提議。 

H A S S A N Pasha (埃及）：我認爲這條的 

現有文字非常恰當。我們很難想像從法律的觀 

念我們能說全權證書，可以電報方式提出，至 

於全體證書用電報提出祇是普遍接受的一種辦 

法而已。我的意思是單就這一條來說，我認爲 

在條文巾增加這個辦法，依法律而言，實無必 

我想澳大利亞代表所提的事巳由其他各條 

予以規定，並且我也感覺添加電報提出全權證 

書一事並非必要，因爲截至現在爲止已經舉行 

的各種委員會及國際會議都接受這種辦法。我 

不認爲爲使大家完全瞭解這一條就有添加此句 

的必要。此外，我認爲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對 

這事都有詳確的規定。 

當今科學昌明我們可以說全權證書很可能 

由海外電報送來。今後科學進歩無人得知，可 

能會有便利此種事項的更多設備出現。我們如 

果提到這I〗，我想我們就會被钿節糾纏不淸。 

我已說過這是公認的辦法，所有各地舉行的國 

際會議也都承認這種辦法。所以我想埃及代表 

圑是難對這種意見表示同意的。 

主席：其他理事對於此黠如有意見，即請 

提出。我以爲我們實際上等於已經通過澳大利 

亞代表的建議。 

Mr. G R O M Y K 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我認爲這不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，不 

過我有一項意見要發表。我想我們或應避免提 

到任何肯定方式的全權證書，例如澳大利亞代 

表提案中所指的那種方式就是一種肯定的方 

式。 

各代表所奉的全權證書可以是一封信或是 

一個署名的節畧。 

此外，全權證書也能以一種旣不是節畧又 

不是信件的另一方式發出。我想無需在這條中 

提到任何肯定方式的全權證書，因爲一規定方 

式，對於其他可能運用的方式也應提到。這是 

很難辦到的事。a是我認爲我們無需對專家委 

員會提出的案文添加有關全權證書肯定方式的 

提案的原因，並且認爲我們似應維持方饞向安 

全理事會宣讀的案文。 

Mr. L A N G E (波蘭）：我認爲埃及與蘇 

聯兩代表說明無需特別提到全權證書的方式是 

很恰當的。我想較不重要的會議以及所有各種 

國際會議中，對於全權證書問題，都有習用的 

慣例：對於全權證書的這一黠是否會發生問題 

是不一定的，所以我想多加其他限制似屬不 

當。 

我也要說我認爲各位專家的成績非常優 

良，同時我們在這次會議中，證實無法能以相 

同的時間，對這些問題作同等的討論；因此我 

要愼不損毁各位專家的工作。 

Colonel H O D G S O N (澳大利亞）：我應 

該想到精於法律的埃及代表是會首先支助我主 

張我們需要相當限度肯定性的提議的。他所提 

及的各機關及圑體甚至包括大會，都對全權證 

書的方式有所規定，對於全櫂證書應如何簽署 

亦予指明，但是我們這裏就任令這事S諸高 

閣，完全不理。 

我爲答覆最後兩位發言人的意見而要聲明 

我並無意試求規定某一種全權證書。我所要規 

定的是理事會所能接受並且對祕書長有幫助的 

全權證書，須具有的最低條件。如果各位代表 

認爲應當使其如此，完全不加規定並且聽由將 

來科學的進展來處理它，我並不反對而且也願 

意撤囘我的提議。 

主席：澳大利亞代表旣然準備撤囘他的修 

正案，現在對通過關於代表及全權證書第三章 

中所提出唯一的修改是將第十三條最後一句起 

首處的"首相"改爲"政府之首長"，讀如："安 

全理事會理事國政府之首長或外交部長得逕行 

出席安全理事會，無須提繳全權證書"。 

第 三 章 連 同 上 逑 第 十 三 條 的 修 一 倂 a 

遇。 

主席：現請助理祕書長宣讀第四章。 

Mr. S O B O L E 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祕書長）：文件S/29的第四章內容如下： 

" 肆 . 主 席 

" 第 十 八 條 

"安全理事會主席"職應由安全理事會理 

事國按照理事國國名英文字母次序輪流擔任。 

主席任期一月。 

" 第 十 九 條 

' '主席主持安全理事會一切會議；並在安 

全理事會之權力下，就其爲聯合國一機關之資 

格 ， 爲 其 代 表 。 " 

H A S S A N Pasha (埃及）：我想知道第十 

九條後一部分的解釋。第十九條條文如下:"主 







的議程作爲下次會議的議程，而下次的會議在 

三曰之內不能召開。我的這種說法也許是錯 

的 。 

主席：但是第八條最後規定：''⋯惟在緊急 

情形下，此項通知得與開會之通吿同時發出"。 

我想這是要由主席或祕書長斟酌决定的，不過 

我願徵詢理事會各位理事的意見。 

Mr. S T E T T I N I U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爲 

答覆主席詢問理事會對下次會議時間的意見， 

我要明確聲明我能隨時^~現在，明曰或三曰 

以後一代表美國對這些問題發言。 

主席：如果理事會各位理事都表同意，我 

就在明日下午三時召開下次會議。各位理事是 

否能表同意？ 

M r . B O N N E T (法蘭西）：議程旣未在三 

曰以前擬成，我就認爲這是緊急會議。 

主席：並不是眞正的緊急會議而是一個與 

緊急事項有關的會議。 

Mr. B O N N E T (法蘭西）：我認爲除非情 

勢眞正緊急，否則是不應舉行緊急會議的。主 

席曾吿訴我們他會召集我們。我很満意這樣 

作。我就靜候主席的召遣。我無意堅持我的意 

見並願順從理事會的意見。 

主席：理事會意向如何？ 

M r . V E L L O S O (巴西）：我贊同法國代 

表的意見，認爲主席的第一項提議最可接受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聯合王國）： 

我所以提出已提之點只是因爲我確實感覺我們 

如果今後眞要繼續製訂議事規則，我們就應愼 

重的向我們自己保證不要立刻就違犯這些規 

則。第八條誠有臨時議程得與開會通吿同時發 

出的規定，但是要有一人認爲情形緊急才行。 

不過，無論如何我們還是遵守規則爲佳。 

主席：我認爲蘇、伊兩國代表所發有關理 

事會上次會議决議案的來菡，其中的重要性足 

以使我們提早召開會議，不過我對此事尙無定 

見。 

事實上，Mr. Gromyko星期日面遞來菡 

時，請我在今日會議中宣讀該函，但是自那時 

以後祕書處已將該函分發並且各報都已將該函 

刊載，所以Mr. Gromyko或許已認爲該函不 

屬於緊急事項。 

假 如 M r . Gromyko不堅持要提早開會審 

議他的來函，同時理事會多數理事也不願在能 

耠我們三日通知的星期五以前開會一"‧方纔我 

已說過我們星期五都有其他事務一那麽我們 

就 要 將 M r . Gromyko及伊朗代表來函中所提 

出的問題延至下星期審議。 

因此，我要徵詢理事會的意見，不過各位 

對决定下次會期並未十分帮忙。 

Mr. G R O M Y K 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我同意函中所提的問題應在安全理事 

會認爲便宜時，予以審議。安全理事會如認爲 

應於星期五審議此一問題，我準備表同意；如 

理事會認爲星期六是適當的日期，我也準備同 

意；如果提議其他日期，我也準備同意。 

H A S S A N Pasha (埃及）：旣然有幾位代 

表星期五很忙，而我們不能在星期五召開會 

議，所以如果主席贊成的話我提議在星期六上 

午十時或^^一時開會。 

主席：我提議我們順從我當初的决定，那 

就是下次開會的通吿由祕書長發出。 

午 後 五 時 四 十 五 分 散 會 

第三十二次會議 

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3星期̶午後三時;î£紐約'德大學舉行 

主库：郭泰祺先生（中國） 

J3Î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亞、巴 

西、中國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波 

蘭、蘇維埃社*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聯合王國、 

美利堅合衆國。 

mm ( 文 件 S / 3 6 ) 

- .通過議程< 

二 . （ a ) ̶九四六年四月六日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 

理事會主席函（文件S/30)o» 

( b ) ̶ 九 四 六 年 四 月 九 曰 伊 朗 代 表 

致祕書長函（文件S/33 ) 。 2 

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一年，第一輯，捕編第二 

號,,附件二 e。 

2同上,附件二 f。 


